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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代廣州三大行商家族事跡補考

摘   要  近年對廣州行商的研究不斷拓展深化，然囿於文獻，有關行商家族研究仍
顯薄弱，甚至有不少遺缺或歧誤。本文通過族譜文獻的深入比對、考證，
理清泰和行顏氏、同文行潘氏、義成行葉氏三個行商家族基本發展脈絡，
對有爭議的行商事跡重新考證與補充。本文還考證了泰和行入粵祖顏廷濬
與廣東博羅知縣顏容舒並非父子關係，而是叔侄關係；洋行創始人顏亮洲
經商及開設洋行時間應在雍正三年至六年之間；義成行葉上林祖籍地恐非
江西婺源縣與漳州詔安縣，應是福州福清縣；同時補充了同文行創始人潘
振承倡建廣州湄洲三廟等相關史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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廣 州 十 三 行 作 為 清 代 專 營 中 西 貿 易 的 壟
斷 行 業 組 織， 在 乾 隆 二 十 二 年 至 道 光 二 十 二 年
（1757 至 1842 年）廣州“一口通商”時期，
更 是 發 展 到 頂 峰， 有“ 天 子 南 庫 ” 之 稱。 廣 州
行 商 憑 藉 專 營 與 壟 斷 中 西 貿 易 的 政 策 優 勢， 迅
速 發 展 成 為 當 時 中 國 最 富 有 的 商 人 群 體 之 一。
傅 衣 淩 在《 明 清 時 代 商 人 及 商 業 資 本 》 一 書 提
及 清 代 商 人 若 以 經 營 商 業 地 點 與 內 容 來 劃 分，
以 兩 淮 鹽 商、 廣 東 行 商 以 及 江 浙 銅 商 最 為 重
要。 1 對 於 在 清 代 扮 演 着 重 要 角 色 與 地 位 的 廣
州 行 商， 學 界 利 用 中 外 文 資 料 主 要 從 經 濟 史、
制 度 史、 政 治 史 等 不 同 角 度 進 行 了 較 為 深 入 的
探 討， 行 商 家 族 史 研 究 則 相 對 薄 弱， 甚 至 有 不
少 行 商 家 族 事 跡 遺 缺 或 歧 誤。 本 文 以 中 國 國 家
圖 書 館 藏 乾 隆《 晉 江 安 平 顏 氏 族 譜 》（ 簡 稱 乾
隆《 顏 氏 族 譜 》） 及 廣 東 省 立 中 山 圖 書 館 藏 同
治《 重 修 顏 氏 遷 粵 家 譜 》（ 簡 稱 同 治《 顏 氏 家
譜》）、光緒《廣東番禺郭氏家譜》、民國《廣
東 葉 氏 家 譜 》、 民 國《 番 禺 河 南 潘 氏 譜 》、 潘
祖 堯 主 編《 河 陽 世 系 潘 氏 族 譜 》 等 族 譜 資 料 為
核 心， 基 於 前 人 對 泰 和 行 顏 氏、 同 文 行 潘 氏、
義成行葉氏等行商家族研究的基礎上， 2 對三個
行 商 家 族 的 相 關 事 跡 重 新 考 證 與 補 充， 盡 可 能

圖 1. 《晉江安平顏氏族譜》封面圖（圖片來源：筆者攝製提供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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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 實、 可 靠 地 還 原 各 個 行 商 家 族 歷 史。 不 當 之
處，敬祈方家正之。

一、泰和行顏氏祖籍地、
入粵祖及從商時間等問題商榷

廣 州 泰 和 行 顏 氏， 本 姓 張 也。 關 於 張 氏 祖
籍 地， 黃 國 聲 在《 十 三 行 行 商 顏 時 瑛 家 世 事 跡
考 》 一 文 有 言：“ 顏 時 瑛， 字 穀 修， 號 肇 齋，
廣 東 南 海 縣 人。 他 的 先 世 本 姓 張， 為 福 建 晉 江
縣田中村人氏。” 3 對於黃氏所言張氏祖籍地為
福建晉江縣田中村，此問題值得商榷。同治《顏
氏 家 譜 》 所 載《 晉 江 安 平 大 宗 族 譜 原 序 》 明 確
指出，“吾族本姓張也，郡南邑攀麟里田中村，
其居焉” 4。雖然皆言張氏來自田中村，然田中
村 屬 地 卻 有 差 錯， 族 譜 所 言 田 中 村 隸 屬 於 南 邑
（ 即 南 安 縣 ） 攀 麟 里（ 今 水 頭 鎮 ）， 而 非 黃 氏
所 言 晉 江 縣。 張 氏 窮 困 潦 倒， 許 多 先 祖 去 世 後
無錢立墓碑，以致“葬墳若干，首世遠不能識，

識其一二耳” 5。宋元之際，南安張氏“均安公
來 贅 於 晉 之 顏， 顏 八 郎 無 嗣， 亦 無 別 支， 遂 承
其後，而從其姓”6。張氏先祖張德諒（字均安）
從 南 安 縣 入 贅 於 晉 江 縣 安 平 顏 八 郎 之 女 顏 閨 璋
（ 乙 泰 ）， 改 姓 為 顏， 後 世 尊 其 為 顏 張 氏 之 始
祖。 張 均 安 在 世 姓 顏， 去 世 改 回 張 姓， 現 今 安
平 顏 氏 家 廟 祖 先 牌 位 刻 為 張 姓 即 是 例 證， 故 有
“張公顏媽”“張顏同宗”之說。

張均安改從顏氏以後，“自是南之張寖微，
而從顏之張日熾” 7。明代以後，顏氏漸有科舉
入仕，比如顏容舒於明隆慶“戊辰（1568 年）
登 第， 授（ 廣 東 ） 博 羅 令 ” 8； 顏 魁 登 明 萬 曆
四十六年（1618 年）舉人，任江蘇崇明縣知縣；
顏魁槐“仕廣昌令，遷楚雄同治，又遷長史”9。
明 季， 顏 氏 第 十 一 世 澄 吉 公（ 顏 廷 濬 ），“ 由
閩遷粵，而粵於是有顏氏” 10，顏廷濬即為遷粵
祖。 黃 國 聲 有 言：“（ 顏 氏 ） 其 後 代 由 福 建 遷
入 廣 東， 或 與 顏 容 舒 曾 在 粵 任 官， 熟 悉 廣 東 情

圖 2. 福建晉江顏氏家廟（圖片來源：筆者攝製提供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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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 有 關。 明 末 顏 容 舒 之 子 廷 濬 遂 由 福 建 遷 入 廣
東，入籍南海縣。”11 黃氏所言顏氏入粵原因以
及 顏 容 舒 與 顏 廷 濬 關 係 值 得 商 榷。 同 治《 顏 氏
家 譜 》 記 載：“ 迨 明 季 擾 壤， 族 屬 播 遷， 如 我
澄吉公之遷粵，不一其人。”12 從族譜來看，由
閩 遷 粵 的 顏 氏 不 止 泰 和 行 顏 氏 一 支， 泰 和 行 顏
氏 明 末 入 粵 乃 為 躲 避 明 末 災 禍， 而 非 黃 氏 所 言
因 顏 容 舒 在 粵 任 官 而 遷 入 廣 東。 泰 和 行 顏 氏 入
粵祖顏廷濬與顏容舒也並非父子關係。同治《顏
氏 家 譜 》 記 載：“ 明 季 十 一 世（ 顏 廷 濬 ） 避 地
遷粵，隸籍焉。”13 遺憾的是族譜“自始祖均安
公逮十世賓鴻公，但從其略” 14，以致難以梳理
顏 廷 濬 與 顏 容 舒 之 間 關 係。 所 幸 乾 隆《 顏 氏 族
譜 》 記 錄 了 顏 廷 濬 入 粵 之 前 的 世 系， 該 譜 明 確
記載了顏容舒生二子為廷諫、廷霞，15 顏廷濬為
顏容錦（賓鴻公）之子，16 顏容舒與顏容錦為安

平 顏 氏 東 北 鎮 房“ 容 ” 字 輩， 故 顏 容 舒 與 顏 廷
濬應為叔侄關係而非父子關係。

明 末 顏 廷 濬 為 避 亂 遂 由 福 建 晉 江 遷 入 廣 東
南 海， 其 孫 顏 建 勳 有 言：“ 余 生 三 歲 而 先 王 父
澄 吉 公（ 廷 濬 ） 攜 家 避 亂 粵 東。” 17 顏 廷 濬 生
有克嶷、克岐二子，克嶷生建勳、建俊、建偉、
建 智、 建 謀 五 子。 顏 建 勳 中 舉， 隨 後 六 次 會 試
不 中， 通 過 大 挑 出 任 甘 肅 鞏 昌 府 寧 遠 縣（ 今 武
山 縣 ） 知 縣。 除 顏 建 謀 早 逝 外， 其 餘 兄 弟 皆 隨
建 勳 前 往 甘 肅 生 活， 因 顏 建 勳 在 寧 遠 縣 任 上 虧
累公款數千，“請令回粵變產以償” 18，顏氏家
計 如 蹙。 顏 建 謀 生 有 一 子 顏 亮 洲， 建 謀 去 世 之
時，亮洲年僅三歲，“少孤，壯歲貢，入成均，
未卒業，去而服賈” 19。明清閩南地區有大量棄
儒 從 商 事 例， 如 乾 隆《 泉 州 府 志．篤 行 》 所 載

圖 3. 同治《顏氏家譜》所載顏亮洲相關事跡（圖片來源：筆者攝製提供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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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 十 人，“ 顏 理 學， 家 中 落， 復 出 就 賈 …… 陳
潔， 家 貧， 棄 儒 業 就 賈 ” 20。 顏 亮 洲 受 閩 南 地
區 棄 儒 善 賈 之 風 影 響， 逐 漸 走 上 了 創 辦 泰 和 行
及行商之路。

顏 亮 洲， 字 淇 瞻， 別 字 綽 亭，“ 德 舍，
其 小 字 也， 閩 族 稱 宦 族 子 為 舍， 而 冠 之 以 乳 名
也” 21。顏德舍，即為後來中西貿易檔案中常出
現 的 商 名。 關 於 顏 亮 洲 從 商 時 間 以 及 開 設 泰 和
行 時 間， 學 界 對 此 頗 有 爭 議。 第 一 種 說 法 是 黃
國 聲 的“ 雍 正 年 間 ” 說， 黃 氏 依 據 同 治《 顏 氏
家 譜 》 認 為：“ 查 顏 亮 洲 生 於 康 熙 三 十 六 年，
卒 於 乾 隆 十 六 年， 配 合《 墓 誌 銘 》 中 說 亮 洲 從
商 十 餘 年 後 即 成 巨 富 的 話 來 看， 則 泰 和 行 的 設
立， 當 在 雍 正 年 間 了。” 22 第 二 種 說 法 是 美 國
范 岱 克（Paul A. Van Dyke） 的“ 乾 隆 十 二

年（1734 年）”說。范氏依據外國貿易檔案指
出乾隆十二年（1734 年）顏亮洲以“Texia”
等 商 號 名 稱 開 始 出 現 在 印 度 公 司 和 丹 麥 亞 洲 公
司 檔 案 中， 此 前 沒 有 任 何 記 錄， 他 開 始 出 現 在
廣 州 商 界 時 已 37 歲， 並 迅 速 贏 得 外 國 人 尊 敬
與 青 睞， 范 氏 稱 顏 氏 早 期 貿 易 帶 有 一 絲 神 秘 色
彩。 23 第 三 種 說 法 是 泰 和 行 顏 氏 後 人 顏 志 瑞 的
“ 不 晚 於 雍 正 六 年（1728 年 ）” 說。 依 據 族
譜 記 載， 顏 亮 洲 經 商 致 富 以 後 才 娶 龔 夫 人， 而
龔 夫 人 生 第 一 子 顏 時 球 時 間 為 雍 正 六 年， 因 此
推 定 顏 亮 洲 的 經 商 時 間。 24 綜 上， 關 於 顏 亮 洲
經 商 與 創 立 泰 和 行 時 間 說 法， 主 要 有“ 雍 正 年
間 ”“ 乾 隆 十 二 年 ” 和“ 不 晚 於 雍 正 六 年 ” 三
種說法。

同 治《 顏 氏 家 譜 》 記 載：“（ 顏 亮 洲 ）

圖 4. 同治《顏氏家譜》所載《誥贈中憲大夫綽亭公暨淑配柯太恭人墓誌銘》（圖片來源：筆者攝製提供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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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十六年而卒，實為乾隆辛未五月十八日酉時，
溯 厥 初 生 則 為 康 熙 丙 子 十 二 月 四 日 戌 時 …… 會
奉 榷 部 檄， 募 充 十 三 家 與 番 漢 通 市， 公 乃 投 筆
廁 身 其 間。 時 則 有 若 陳 監 州、 葉 比 部 皆 公 同
事， 然 尤 推 公 為 領 袖， 云 公 在 事 急 餉 課， 一 權
衡， 平 出 入， 開 誠 布 公， 產 日 饒 而 息 以 大， 不
十 餘 年， 擁 巨 貲， 成 巨 室， 稱 城 西 甲 乙 之 家
焉！時（柯）恭人已連舉二子矣，龔恭人之待字
也。”25 文中 陳 監 州 與 葉 比 部 指 的 應 是 范 岱 克
所 言 1726 年 奧 斯 坦 大 印 度 公 司 報 告 中 提 及 的
Suqua（陳壽官）和 Cudgin（葉某某）。 26

從 族 譜 資 料 來 看， 關 於 顏 亮 洲 經 商 時 間 與
創 立 泰 和 行 的 三 種 說 法： 第 一， 顏 亮 洲 生 於 康
熙 丙 子 年（1696 年 ）， 而 非 黃 氏 與 范 氏 所 言
的康熙三十六年（1697 年），黃氏所言顏亮洲
生 卒 年 份 不 符 合“ 五 十 六 年 而 卒 ” 之 說，“ 從
商 十 餘 年 ” 也 不 符 合“ 不 十 餘 年 ” 的 說 法； 第
二， 顏 亮 洲 娶 龔 夫 人 以 前 已“ 募 充 十 三 家 ” 經
營洋行，甚被陳壽官和 Cudgin 推為行商領袖，
遺 憾 的 是 族 譜 未 載 其 婚 娶 具 體 時 間， 顏 志 端 從
龔 氏 生 育 顏 時 球 的 時 間 推 測 顏 亮 洲 娶 夫 人 以 及
顏 亮 洲 從 商 時 間 有 一 定 合 理 性， 然 而 卻 忽 視 了
從 嫁 娶 到 生 育 至 少 相 差 十 月 以 上（ 所 謂 十 月 懷
胎），以此推測顏亮洲從商時間不晚於雍正五、
六 年 間 更 合 理； 第 三， 范 氏 以 印 度 公 司 和 丹 麥
亞 洲 公 司 檔 案 在 1734 年 以 前 未 載 顏 亮 洲 的 記
錄 來 斷 定 其 經 商 時 間 未 免 過 於 武 斷， 檔 案 未 載
並 不 代 表 其 沒 有 從 事 對 外 貿 易， 若 是 顏 亮 洲 借
用 其 他 洋 行 名 義 從 事 貿 易， 外 國 貿 易 檔 案 很 有
可 能 不 會 記 載。 如 外 國 貿 易 檔 案 記 載， 顏 亮 洲
兒 子 Awue（ 可 能 為 顏 時 球 或 顏 時 珣 ） 以 而 來
店 與 厚 德 行 兩 家 商 行 從 事 對 外 貿 易， 後 來 行 商
成 立 公 行， 壟 斷 對 外 貿 易，Awue 因 非 公 行 成
員， 只 能 借 用 泰 和 行 名 義 繼 續 貿 易， 外 國 檔 案
資料中關於 Awue 的記載也隨之消失。 27 由此
可 知， 上 述 關 於 顏 亮 洲 三 種 不 同 的 經 商 和 開 行
時間說雖各有依據，卻難免有偏失之處。

前文族譜記顏亮洲“壯歲貢，入成均，未卒
業，去而服賈”28。若按古代“三十及壯”之說，
從顏亮洲生於康熙三十五年（1696 年）可推斷

出其棄儒從商的時間應在雍正三年（1725 年）
以 後。 族 譜 又 記， 顏 亮 洲 娶 龔 氏 之 時 已 充 任 行
商 與 經 營 洋 務， 可 推 測 出 顏 亮 洲 從 商 時 間 應 不
晚 於 雍 正 五、 六 年 間（1727 至 1728 年 ）。
若 族 譜 記 載 真 實 可 信， 則 顏 亮 洲 從 商 和 創 辦 洋
行 的 時 間 應 在 雍 正 三 年 至 六 年 之 間（1725 至
1728 年），這一時間亦符合顏亮洲“不十餘年”
而成廣州西關巨富之說。故結合族譜記載來看，
顏 亮 洲 經 商 與 創 立 泰 和 行 是 在“ 雍 正 三 年 至 六
年”的說法較“雍正年間”“乾隆十二年”和“不
晚 於 雍 正 六 年 ” 三 種 說 法 更 具 合 理 性。 至 於 顏
亮 洲 在 雍 正 三 年 至 六 年 之 間， 具 體 何 時 開 始 經
商與創立泰和行，則有待繼續考證。

顏 亮 洲 從 事 洋 行 貿 易 後 迅 速 發 家， 成 為 廣
州西關望族，“三城內外靡不知有顏氏者”29。
顏 亮 洲 宗 族 觀 念 濃 厚， 頻 繁 地 奔 走 於 祖 籍 地 福
建 與 商 業 地 廣 東 之 間， 雖 已 入 籍 廣 州 南 海， 卻
時 常 參 與 祖 籍 地 福 建 晉 江 宗 族 建 設，“ 十 餘 年
來 置 祭 器 也， 續 譜 牒 也， 充 祠 費 也， 皆 樂 輸 而
助 成 ” 30。 乾 隆《 顏 氏 族 譜 》 即 是 在 顏 亮 洲 倡
修 下 完 成，“ 適 僑 居 粵 東 十 四 世 孫 亮 洲 踵 武 前
徽， 倡 義 修 梓， 住 閩 住 粵 者， 集 成 腋 之 會 賬 及
修者” 31，顏亮洲是乾隆《顏氏族譜》編纂者並
出資付梓。

顏 亮 洲 娶 有 柯 夫 人 與 龔 夫 人， 依 次 生 有 時
瑞、 時 瑛、 時 球、 時 珣、 時 璁、 時 琳、 時 瑤、
時 璿、 時 理、 時 琛、 時 珊、 時 珩 十 二 子， 其 中
顏 時 瑞 與 顏 時 瑛 相 繼 接 替 了 顏 亮 洲 泰 和 行 洋 務
事 業， 另 有 一 子 Awue 於 1760 年 以 前 也 在 廣
州 從 事 對 外 貿 易。 顏 氏 家 族 經 營 茶 葉、 瓷 器、
絲 綢、 亞 麻、 棉 花、 毛 紡 織 品、 大 黃 等 各 類 商
品， 同 時 涉 及 廣 州 黃 金 貿 易 與 高 利 貸 市 場。 乾
隆三十七年（1772 年）以前，泰和行顏氏與丹
麥、英國、荷蘭等國商人長期保持着貿易關係。
如 在 乾 隆 三 十 年（1765 年 ）、 乾 隆 三 十 三 年
（1768 年 ）、 乾隆三十四年（1769 年 ） 等年
份 中， 泰 和 行 顏 時 瑛 列 居 行 商 第 二 位， 32 僅 次
於同文行潘氏，其時的泰和行事業亦達到巔峰。
乾隆三十七年（1772 年）公行再次被裁撤，泰
和 行 與 廣 順 行、 裕 源 行 之 間 的 商 業 聯 盟 瓦 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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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5. 民國《番禺河南潘氏譜》所載潘振承事跡（圖片來源：筆者攝製提供）

公 行 裁 撤 意 味 着 行 商 們 不 能 隨 意 定 價 與 商 定 條
款， 打 破 了 行 商 對 外 國 商 人 的 絕 對 優 勢 與 主 導
地 位， 泰 和 行 顏 時 瑛 與 英 國 東 印 度 公 司 貿 易 出
現 逆 差， 其 後 欠 東 印 度 公 司 的 債 務 越 來 越 多。
乾隆四十三年（1778 年），泰和行合夥人廣順

行破產，根據朝廷“保商”制度的“行行互保”
原則，泰和行分攤其 25% 債務，洋行陷入嚴峻
危機。 33 乾隆四十五年（1780 年），行商顏時
瑛 被 革 去 職 銜， 發 往 伊 犂 從 軍， 同 時 變 賣 家 產
以償外債，泰和行最終破產。 3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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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潘振承創立同文行時間
及倡建湄洲會館事跡

廣 東 布 政 使 官 達 於 雍 正 五 年（1727 年 ）
調 查 洋 行 貿 易 情 況 時 報 告：“ 查 廣 東 舊 有 洋 貨
行， 名 曰 十 三 行， 其 實 有 四、 五 十 家。” 35 廣
東 十 三 行 洋 行 數 量 甚 多， 然 而 實 力 厚 實 者 卻 是
少 數， 同 文（ 孚 ） 行 潘 氏 就 是 這 少 數 之 一。 自
乾隆二十二年（1757 年）實行廣州“一口”通
商 以 來， 至 道 光 二 十 二 年（1842 年 ） 的“ 五
口”通商，潘氏除嘉慶若干年間退出洋務之外，
經 營 洋 務 貿 易 長 達 近 百 年， 為 經 營 時 間 最 長 的
洋行，且潘振承、潘有度擔任總商之職長達 39
年， 36 同 文（ 孚 ） 行 潘 氏 稱 得 上 廣 州 十 三 行 最
顯赫行商之一，也是最具代表性的行商之一。

同 文 行 潘 氏 祖 籍 原 為 福 建。 族 譜 記 載 潘 氏
先 祖 為 潘 節， 於 唐 高 宗 鳳 儀 二 年（677 年 ） 跟

隨 陳 元 光 戍 閩 開 漳，“ 是 為 潘 之 鼻 祖 ” 37。 傳
至 十 六 世 潘 鄉（ 又 名 潘 德 興 ）， 於 康 熙 五 十 三
年（1714 年）生潘振承，為入粵之始祖。潘福
燊 修 民 國《 番 禺 河 南 潘 氏 譜 》 載 其“ 諱 啟， 又
諱 振 承， 字 遜 賢， 號 文 岩 …… 由 閩 入 粵， 河 南
龍 溪 鄉 鼻 祖 ” 38。 至 於 潘 振 承 何 時 入 粵？ 族 譜
未 明 確 記 載。 所 幸 族 譜 記 有 潘 振 承“ 在 粵 娶 周
氏，家諡閏觀，生於清聖祖康熙五十七年（1718
年）”39。所謂“女子十七不嫁，其父母有罪”，
若按古代女子 17 歲以前出嫁來推斷，潘振承應
在雍正十三年（1735 年）以前入粵。潘劍芬則
根 據 潘 振 承 入 粵 簽 訂 的 外 貿 訂 單 合 同， 進 一 步
指出其入粵時間就在 1735 年左右。 40

潘 振 承 創 立 同 文 行 以 前， 曾 跟 隨 父 親 出 海
貿 易， 為 兩 位 陳 氏 商 人 打 工。 據 張 榮 祥 與 范 岱
克 的 研 究， 入 粵 以 前， 潘 振 承 曾 在 馬 尼 拉 跟 隨
一 位 陳 姓 商 人， 掌 握 流 暢 的 西 班 牙 口 語 與 書 面

圖 6. 福建漳州潘振承故居（圖片來源：筆者攝製提供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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語。41 故族譜記載：“往呂宋國貿易往返三次，
夷 語 深 通。” 42 入 粵 以 後， 潘 振 承 繼 續 跟 隨 一
位 陳 姓 商 人，“ 遂 寄 居 廣 東 省， 在 陳 姓 洋 行 中
經理事務。陳商喜公誠，委任全權。迨至數年，
陳 氏 獲 利 榮 歸， 公 乃 請 旨 開 張 同 文 洋 行 ” 43。
范 岱 克 指 出 此 陳 姓 商 人 應 為 達 豐 行 陳 正。 44 潘
振 承 創 辦 同 文 行 以 前， 海 外 貿 易 充 滿 艱 辛 與 風
險， 跟 隨 父 親“ 風 餐 露 寢 為 飢 軀， 海 腥 撲 面 蜃
氣粗。一歲一度航歸墟，乃獲操贏而置餘”45，
後 跟 隨 陳 姓 商 人“ 販 貨 南 洋， 歸 帆 遇 風， 全 船
不 幸， 公 遂 遇 險 ” 46。 清 代 陳 壽 祺 為 潘 振 承 撰
寫 傳 記：“ 早 孤 家 貧， 附 估 舶 泛 海， 遇 颶 風，
飄 蕩 不 知 去 所， 惟 念 母， 日 夕 哀 號， 忽 風 轉 泊
番禺，遂止焉。逾數日，舟再發，復遇風覆溺，
獨 君 已 登 陸 免。” 47 這 份 傳 記 雖 有 誇 大 且 帶 有
神 秘 色 彩， 不 過 仍 可 看 出 潘 振 承 出 海 貿 易 的 風
險。 潘 氏“ 夷 語 深 通 ”、 洋 行 打 工 等 經 驗 都 為
其創立同文行奠定了基礎。

關 於 同 文 行 於 何 時 成 立？ 學 界 至 少 存 有
四 種 說 法。 第 一 種 說 法 是 潘 剛 兒 等 人 在《 廣 州
十 三 行 之 一： 潘 同 文（ 孚 ） 行 》 一 書 依 據 潘 有
為詩云：“伯兄哉生尚未齒，我父歲以海為市”，
並 以 其 兄 潘 有 能 生 於 1742 年 來 判 斷“ 潘 啟 設
同文行時間至晚也在 1743 年以前” 48，此說法
將潘振承“以海為市”等同於潘氏創立同文行，
顯 有 歧 誤。 另 外， 書 中 推 測 潘 振 承 約 在 1744
年 才 入 粵， 更 與 潘 振 承 創 立 同 文 行 的 時 間 存 有
自 相 矛 盾 之 嫌。 49 第 二 種 說 法 是 周 湘 在《 廣 州
外 洋 行 商 人 》 指 出，“ 陳 姓 行 商 於 1742 年 病
逝， 未 幾， 潘 振 承 提 出 承 充 行 商 要 求， 潘 家 同
文 行 開 張 ” 50。 遺 憾 的 是 書 中 未 見 此 論 依 據，
且 將 潘 振 承 充 任 行 商 的 時 間 等 同 於 同 文 行 開 張
的 時 間， 不 甚 合 理。 第 三 種 說 法 是 章 文 欽 依 據
馬士《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》所載 1753
年 的“ 啟 官 ” 貿 易 記 錄， 指 出 同 文 行 的 開 設 時
間 大 約 在 乾 隆 九 年（1744 年 ） 以 後， 到 乾 隆
十八年（1753 年）商務十分興旺。 51 此說法將
“ 啟 官 ” 等 同 於“ 同 文 行 ” 似 有 不 妥， 潘 振 承
成 為 行 商 以 及“ 啟 官 ” 稱 謂 之 始， 並 不 意 味 着
同 文 行 的 創 立。 第 四 種 說 法 是 潘 劍 芬 在《 廣 州
十三行行商潘振承家族研究（1714—1911）》

中， 認 為 同 文 行 正 式 成 立 於 乾 隆 二 十 五 年
（1760 年），潘振承在此前可能代理達豐行對
外 貿 易 事 務 或 者 成 為 達 豐 行 合 夥 人。 52 潘 劍 芬
注 意 到 潘 振 承 充 任 行 商 與 開 設 同 文 行 的 差 異，
且 根 據 1755 年 至 1759 年 間 潘 振 承 代 表 達 豐
行 與 外 商 簽 訂 的 合 同 中 印 有“ 達 豐 行 潘 啟 官 ”
字 樣， 認 為 潘 振 承 在 此 期 間 已 成 為 一 名 行 商，
並 在 達 豐 行 任 職 且 全 權 經 營， 因 此 推 斷 同 文 行
其 時 尚 未 開 設。 然 而 范 岱 克 的《 廣 州 與 澳 門 的
商 人： 十 八 世 紀 中 國 貿 易 活 動 中 的 政 治 與 策
略》（Merchant of  Canton and Macao：
P o l i t i c s  a n d  S t r a t e g i e s  i n  E i g h t e e n t h 
Century Chinese Trade ） 一 書 載 有 一 份
1761 年 10 月 25 日“ 達 豐 行 潘 啟 官 ” 字 樣 的
合 同， 53 若 依 潘 劍 芬 的 邏 輯 推 斷， 則 1761 年
10 月同文行尚未創立，與其認為同文行創立於
1760 年的說法自相矛盾。

上 述 四 種 說 法， 或 將“ 潘 啟 官 ” 與“ 同 文
行 ” 等 同， 或 以“ 達 豐 行 潘 啟 官 ” 推 斷 同 文 行
設 立 時 間， 皆 存 有 偏 頗 之 處。 前 文 族 譜 記 載，
潘 振 承 於 1735 年 左 右 入 粵， 其 後 先 在 馬 尼 拉
從 事 貿 易 多 年， 後 在 廣 州 陳 氏 達 豐 行 任 職， 隨
之被陳氏委任全權。據悉，1748 年瑞典在一張
地 圖 上 將 陳 氏 行 商 的 達 豐 行 標 註 為 潘 啟 官 的 商
行。54 從外商視角來看，潘啟官至少在 1748 年
以前全權代理達豐行，成為實質上的“行商”，
甚 至 後 來 潘 振 承 成 為 達 豐 行 的 合 夥 人， 擁 有 一
定 股 份， 55 故“ 達 豐 行 潘 啟 官 ” 字 樣 常 見 於 外
國商業合同之中。至乾隆二十五年（1760 年），
“ 洋 商 潘 振 成 等 九 家 呈 設 立‘ 公 行 ’， 專 辦 夷
船， 批司議准 ” 56。1760 年，“ 公行 ” 從之前
的 鬆 散 組 織 到 朝 廷 正 式 批 准， 意 味 着 官 府 對 行
商 以 及 對 外 貿 易 管 控 的 加 強， 特 別 是 外 洋 行 與
本港行事務的分離。1761 年，達豐行行主陳正
引 退， 改 由 陳 貴 觀 掌 管。 57 從 達 豐 行 陳 正 到 陳
貴 觀 的 交 接， 達 豐 行 應 該 出 現 本 港 與 外 洋 貿 易
事 務 的 分 離， 陳 貴 觀 專 辦 本 港 事 務， 而 潘 啟 官
作 為 達 豐 行 股 東 之 一， 創 立 同 文 行 專 辦 外 洋 事
務。“（1760 年）嗣後外洋行始不兼辦本港之
事。 其 時 查 有 集 義、 豐 晉、 達 豐、 文 德 等 行，
專 辦 本 港 事 務。” 58《 粵 海 關 志 》 所 記 則 印 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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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 達 豐 行 外 洋 與 本 港 事 務 的 分 離。 從 1761 年
陳貴觀接替達豐行，以及潘啟官 1761 年 10 月
依 舊 代 表 達 豐 行 簽 訂 合 同 來 看， 潘 振 承 應 該 於
1761 年底左右徹底退出達豐行職務，開設同文
行， 開 始 從“ 達 豐 行 潘 啟 官 ” 向“ 同 文 行 潘 啟
官 ” 轉 變。 這 也 解 釋 了 1761 年 以 前 的 中 西 檔
案常見“達豐行潘啟官”字樣，1761 年以後的
才開始出現“同文行”字樣。

潘 振 承 創 立 同 文 行 專 營 洋 行 事 務， 同 時 被
朝 廷 任 命 為“ 公 行 ” 總 商。 同 文 行 創 立 後 迅 速
發展，常年位列洋行之首。以 1773 年與 1784
年英國東印度公司與各行商貿易額為例，1773
年同文行毛織品 2 份、茶葉 5,200 擔，泰和行
毛 織 品 2 份、 茶 葉 7,400 擔； 至 1784 年， 同
文 行 毛 織 品 佔 6 份、 茶 葉 12,000 擔； 位 列 第
二 的 而 益 行 毛 織 品 3 份、 茶 葉 10,000 擔。 59

通 過 貿 易 數 據 對 比， 十 八 世 紀 七 十 年 代， 同 文
行 的 毛 織 品 份 額 與 茶 葉 銷 售 略 少 於 泰 和 行， 到
了 八 十 年 代， 同 文 行 已 大 幅 度 超 越 排 名 第 二 的
而益行，穩居行商首位。潘振承為廣州十三行的
商業領袖，當時“夷人到粵必先見潘啟官”60，
可 見 同 文 行 的 影 響 力。 乾 隆 五 十 三 年（1788
年 ）， 潘 振 承 病 逝， 四 子 潘 有 度 接 任 同 文 行。
嘉慶十二年（1807 年），潘有度請辭行商，以
50 萬銀兩為代價退出洋行事務，將同文行潘氏
財產按股平分，各自營生。61 嘉慶二十年（1815
年 ）， 因廣州洋行 蕭 條、 周 轉 不 靈 等 問 題， 兩
廣 總 督 蔣 攸 銛 以 身 家 殷 實、 洋 務 熟 練、 內 外 商
民 信 服 為 由， 迫 使 潘 有 度 再 充 洋 商， 開 設 同 孚
行。 62 潘 有 度 開 設 的 同 孚 行 遠 不 如 之 前 的 同 文
行， 清 代 詩 人 張 維 屏 有 云：“ 蓋 自 乾 隆 四 十 年
至 嘉 慶 二 十 年， 夷 事 皆 潘 商 父 子 經 理， 潘 商 歿
而伍商繼之。” 63 至道光二十年（1840 年），

圖 7. 廣州海珠區潘氏家廟（圖片來源：筆者攝製提供） 圖 8. 廣州海珠區潘氏家廟文保碑（圖片來源：筆者攝製提供）



752021年•第111期•文化雜誌 RC

清代廣州三大行商家族事跡補考       劉和富

南粵人文

752022年•第114期•文化雜誌 RC

同孚行已不屬殷實者，僅屬小康之列。64 隨後，
潘 有 度 之 子 潘 正 煒 更 是 將“ 同 孚 行 ” 商 號 轉 讓
給其堂兄潘正威，改為“同孚茶行” 65。

同 文 行 潘 氏 不 僅 致 力 於 洋 務， 而 且 也 熱 衷
社 會 活 動， 如 籌 集 軍 餉、 捐 建 文 瀾 書 院 等， 學
界對此多有涉及與研究。66 對於同文行潘氏在廣
州 西 關 下 九 甫 清 濠 公 所 隔 壁（ 今 下 九 路 與 文 昌
路 交 界 處 ） 倡 建 湄 洲 會 館 之 事， 廣 東 省 立 中 山
圖 書 館 藏 民 國 潘 福 燊 修《 番 禺 河 南 潘 氏 譜 》 隻
字 未 提； 孫 中 山 文 獻 館 藏 的 民 國 九 年《 番 禺 龍
溪 潘 氏 族 譜 》 首 頁 頁 頭， 則 有 手 寫 的 清 末 潘 氏
子孫參加湄洲會館發證書號。67 潘月槎著《潘啟
傳 略 》 云：“ 又 創 湄 洲 會 館， 以 為 漳 泉 同 鄉 人
會合之所。”68 黃純根據 1919 年的《廣州指南》
指出湄洲會館地址在下九甫。69 潘剛兒則指出：
“ 廣 州 湄 洲 會 館 位 於 下 九 路 與 文 昌 路 交 界 處，
是 閩 商 在 粵 經 商 的 行 會， 是 福 建 較 早 建 立 的 異
地 商 會 會 館。 會 館 是 十 三 行 總 商 潘 有 度 出 資 為
同 鄉 所 設。”70 因 同 文 行 潘 氏 家 譜 幾 乎 未 載 此
事， 以 致 學 界 對 此 語 焉 不 詳。 所 幸 發 現 的 光 緒
《 廣 東 番 禺 郭 氏 家 譜 》 對 潘 氏 創 設 湄 洲 會 館 事
件記載較多，可以對此問題進行適當補遺。

廣 東 番 禺 郭 氏， 祖 籍 福 建 泉 州 晉 江 縣， 與
來 自 閩 南 漳 州 龍 溪 縣 的 同 文 行 潘 氏 以 及 廣 州 番
禺 天 寶 行 梁 氏 等 行 商 家 族 關 係 莫 逆。 如 郭 氏 家
族 的 郭 佩 芝 於 嘉 慶 年 間 曾 授 業 天 寶 行 第 二 代 行
主 梁 承 禧 之 子， 從 梁 氏 手 中 獲 贈 白 雲 山 一 塊 土
地 安 葬 郭 氏 先 祖 郭 誠 齋。71 郭 誠 齋 為 郭 氏 入 粵
祖，於康熙年間販茶入粵，經營洋務，族譜有記：
“ 年 三 十 餘 以 販 茶 來 東 粵， 時 廣 東 洋 務 方 興，
俗 尚 質 樸。 公 推 誠 信 重 然 諾， 中 外 悅 服， 家 漸
以起，遂僑寓羊城。”72 郭誠齋經營對外貿易發
家致富以後，慷慨樂施，每有善舉都踴躍資助，
捐 修 湄 洲 會 館 即 是 其 中 之 一。“ 時 粵 省 西 關 捐
修 湄 洲 天 后 宮， 鼎 建 文 昌 廟， 公 率 子 侄 匯 捐 鉅
款， 事 賴 以 濟， 故 今 我 族 子 姓 與 領 三 廟 永 胙，
公倡之也。”73 湄洲天后宮即湄洲會館，福建商
人 崇 奉 媽 祖， 將 會 館 命 名 為 天 后 宮 的 現 象 十 分
普 遍。 各 地 的 福 建 會 館 均 懸“ 天 后 宮 ” 石 額，
因此湄洲會館與湄洲天后宮混為一體。74

“ 三 廟 ” 是 指 湄 洲 天 后 宮、 文 昌 廟 以 及 字
祖 廟。 字 祖 廟 為 南 海 潘 泗 瀾（ 潘 衍 鋆 之 父 ） 倡
建， 郭 氏 之 郭 延 祺 則 為 廟 定 基 址， 經 理 其 事。
郭 延 祺 與 同 文 行 潘 氏 關 係 莫 逆， 在 同 文 行 潘 氏
私 塾 雙 桐 圃 授 課， 常 與 潘 恕 聯 詠 善 談， 潘 光 瀛
亦 遊 其 門 下。 同 治 十 年（1871 年 ） 夏，“ 湄
洲 三 廟 重 修， 府 君（ 郭 延 祺 ） 總 理 值 事， 與 諸
同 人 倡 捐， 估 工 料 賴 以 集， 而 府 君 於 臘 杪 為 獵
德 梁 姓 相 地， 感 冒 風 寒， 誤 服 醫 者 苦 寒 之 劑，
日 以 沉 病。 壬 申（1872 年 ） 正 月 燈 節 後 勢 益
劇， 病 中 以 猶 詢 四 弟 延 禧 以 三 廟 工 程， 且 命 子
富 謙 等 清 釐 經 手 事 件， 輪 交 總 理， 以 示 大 公 無
私 之 念 ” 75。 此 外， 泰 和 行 創 始 人 顏 亮 洲 也 捐
充了湄洲三廟之一的文昌廟。同治《顏氏家譜》
有 記：“ 綽 亭 公（ 顏 亮 洲 ） 捐 充 湄 州 文 廟， 所
得 永 胙 一 份， 向 來 俱 由 房 長 祗 領。 同 治 庚 午 年
（1870 年），房長敘檢兄歿，後天祿侄將此胙
部 送 來， 竊 思 祖 宗 貽 留 惠 澤 必 須 各 房 均 沾， 如
果此胙交房長祗領，長房輩數較卑，未免向隅，
即 着 天 祿 侄 將 此 胙 交 管 箱 處 並 商 之， 各 房 自 同
治 壬 申 年 起， 凡 輪 值 備 辦 祭 品 祭 紫 華 公、 綽 亭
公 墓 者， 二 月 初 三 日 到 管 箱 處 取 此 胙 部 祗 領，
此胙領後仍將胙部交回管箱處，永以為例。”76

同文行潘氏、泰和行顏氏以及郭氏等閩籍商人，
多 是 在 廣 州 西 關 從 事 洋 行 貿 易 的 商 人， 捐 充 湄
洲 三 廟 表 面 上 似 乎 是 為 了 分 得 廟 胙， 實 際 上 是
以 湄 洲 三 廟 為 媒 介， 藉 由 共 同 的 地 緣、 業 緣 以
及 媽 祖 信 仰， 整 合 廣 州 閩 商 的 群 體 社 會 關 係 與
力量。

然 而， 學 界 對 湄 洲 會 館 具 體 是 由 何 人、 於
何 時 倡 修 尚 未 有 定 論， 目 前 所 見 的 史 料 亦 未 有
確 載 年 份。 筆 者 以 下 試 從 潘 振 承、 顏 亮 洲、 郭
誠 齋 三 人 與 湄 洲 三 廟 的 關 係 入 手， 進 行 合 理 的
推 斷。 首 先， 潘 振 承 如 果 作 為 湄 洲 會 館 的 倡 建
人， 必 然 具 有 一 定 財 富 與 號 召 力， 潘 氏 1735
年 入 粵 經 商，1748 年 成 為 實 質“ 行 商 ”，
1788 年卒，故潘氏倡建會館的時間很大可能在
1748 年至 1788 年間；其次，郭誠齋參捐了湄
洲 會 館 與 文 昌 廟， 據 郭 氏 生 於 1687 年， 三 十
餘 歲 開 始 販 茶 粵 東 致 富， 後 卒 於 1765 年， 由
此可推論出郭氏參捐時間應在 1717 年至 176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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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間；再次，顏亮洲捐充了湄洲文廟並得永胙，
族 譜 卻 未 載 顏 亮 洲 參 捐 湄 洲 會 館 事 跡， 按 說 他
作 為 當 時 西 關 最 富 有 的 商 人 之 一， 不 太 可 能 參
捐 湄 洲 文 廟 而 不 捐 湄 洲 會 館， 很 大 可 能 是 湄 洲
會 館 捐 建 之 時 顏 氏 已 卒， 因 此 從 其 卒 年 可 推 斷
出 湄 洲 會 館 的 建 設 時 間 應 在 1751 年 以 後。 綜
上 所 述， 湄 洲 會 館 的 建 設 應 在 乾 隆 十 六 年 至 乾
隆三十年間（1751 至 1765 年），此時間段與
潘 振 承 的 財 富 積 累 情 況 與 號 召 力 亦 相 符。 至 於
有人提及湄洲會館是潘有度出資為同鄉所設，77

因潘有度生於乾隆二十年（1755 年），修建湄
洲會館時他最大不過十歲，甚至可能尚未出世，
何 以 號 召 商 人 倡 修 湄 洲 會 館？ 這 一 說 法 明 顯 不
合情理。

湄 洲 會 館 自 乾 隆 年 間 建 立 以 後， 曾 在 郭 延
祺主持下於同治十年（1871 年）經歷重修。民
國十二年（1923 年）會館面臨清拆，當時由旅
港 福 建 商 會 呈 請 廣 州 市 長 孫 科 得 以 保 留， 後 來
有 人 在 湄 洲 會 館 開 設 影 畫 戲 院。 78 遺 憾 的 是，
承 載 着 同 文 行 潘 氏、 番 禺 郭 氏 等 閩 籍 行 商 共 同
記憶的湄洲會館現在已不存在。

三、義成行葉上林祖籍地等問題再議

道 光 初 年， 廣 州 民 間 流 傳 着 一 段 有 關
十 三 行 的 民 間 諺 語 ——“ 潘 盧 伍 葉， 譚 左 徐
楊”。79“潘盧伍葉”號稱當時行商四大家族。
諺語中的“潘”指同文（同孚）行潘氏，“盧”
指 廣 利 行 盧 氏，“ 伍 ” 為 怡 和 行 伍 氏，“ 葉 ”
則 為 義 成 行 葉 氏。 80 四 大 家 族 除 了 盧 氏 祖 籍 廣
東 以 外， 其 餘 三 大 家 族 的 祖 籍 皆 為 福 建。 有 學
者研究指出，康熙五十九年至嘉慶九年（1720
至 1804 年）期間，至少有 Cudgin、葉隆官、
葉 義 官、 葉 朝 官、 葉 仁 官 等 五 位 在 廣 州 從 事 對
外 貿 易 的 葉 氏 商 人。 其 中， 來 自 福 建 泉 州 的
Cudgin、葉隆官、葉義官、葉朝官之間關係緊
密，Cudgin 與 葉 隆 官 更 是 表 兄 弟 關 係， 葉 仁
官則應該與其他四位商人沒有直接親屬關係。81

葉仁官（也作任官），即葉上林，字光長，
諱 廷 勳， 號 花 溪， 是 義 成 行 的 創 始 人。 關 於 義

成 行 葉 上 林 的 祖 籍 所 在 地， 學 界 存 有 不 少 爭 論
與說法。

第一種為江西婺源縣說。光緒《婺源縣志》
記 載 葉 上 林 為 婺 源 人，“ 中 年 貿 易 嶺 南， 家 漸
裕， 自 持 儉 約， 遇 善 舉 則 慷 慨 不 少 吝。 朗 湖、
新 嶺 以 及 西 雲 庵、 永 豐 橋， 皆 獨 立 修 造。 他 如
捐 建 祠 宇、 恤 災 戶、 施 棺 木、 造 義 渡， 紛 紛 義
舉， 至 今 稱 之 ” 82。 范 岱 克 即 持 此 種 觀 點， 稱
葉 上 林 退 充 行 商 以 後 居 於 江 西 武 源（ 婺 源 ） 郎
湖老家，以經營慈善事業而聞名。 83

第 二 種 是 福 建 詔 安 縣 說。 此 種 說 法 主 要 採
自 梁 嘉 彬，“ 葉 上 林， 行 名 義 成， 商 名 仁 官，
堂 名 葉 大 觀 堂， 原 籍 福 建 漳 州 府 詔 安 縣 ” 84。
此 說 依 據 梁 氏 對 葉 氏 後 人“ 少 堂 者 ” 的 口 述，
因 梁 嘉 彬《 廣 東 十 三 行 考 》 一 書 之 權 威 性， 此
種 說 法 被 後 世 普 遍 接 受， 如 鄭 鏞 的《 閩 商 發 展
史·漳 州 卷 》 寫 道：“ 廣 州 吸 引 了 來 自 漳 州 龍
溪 的 潘 振 承 開 辦 同 文 行， 來 自 漳 州 詔 安 的 葉 上
林創辦義成行。” 85

第 三 種 是 福 建 福 清 縣 說。 閆 曉 青 在《 葉 廷
勳的社會交往及其詩作——葉氏墓表碑考證》一
文 中， 主 要 依 據 葉 上 林 墓 誌 銘 的 記 載 稱 義 成 行
葉 氏“ 原 籍 福 建 福 清， 晉 封 資 政 大 夫， 誥 授 中
憲大夫，欽加鹽運使司鹽運使。” 86

綜上，關於葉上林的祖籍來源主要有婺源、
詔安、福清三種說法。究竟何種說法更為合理？
利 用 葉 上 林 的 家 譜 追 宗 溯 源， 或 許 可 以 找 尋 答
案。

查 廣 東 省 立 中 山 圖 書 館 藏 民 國 時 期 葉 官 謙
所 編《 葉 氏 家 譜 》， 族 譜 稱 義 成 行 葉 氏 以 葉 華
山 為 始 祖， 後 華 山 生 同 還， 同 還 生 振 德， 葉 振
德即為葉上林家族入粵之始祖。族譜有記：“我
高 祖 振 德 公 本 福 建 泉 州 府 同 安 縣 礶 口 鄉 人， 少
孤， 事 吳 太 安 人， 至 孝， 太 安 人 歿 後， 公 往 洋
貿 易。 康 熙 二 十 六 年 丁 卯（1688 年 ）， 海 船
收 風 入 粵， 遂 留 不 返， 因 籍 南 海， 卜 居 省 城 太
平 門 外 上 九 甫， 開 永 興 蠟 燭 店。” 87 范岱克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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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udgin 可能為葉振德，他在雍正十年（1732 年）
退 出 商 界 後， 由 家 人 接 收 其 生 意， 直 到 雍 正
十二年（1734 年）英國人關於廈門貿易記錄中
仍 會 出 現 他 的 姓 名， 其 時 他 擁 有 一 個 新 的 官 銜
並 且 身 體 健 康。 88 葉 振 德 與 Cudgin 雖 然 皆 為
泉 州 府 人， 然 而 族 譜 記 載 葉 振 德 由 閩 到 粵 時 已
43 歲，在粵開設永興蠟燭店，未有從事對外貿
易， 並 於 雍 正 十 二 年 去 世。 若 族 譜 所 言 非 虛，
那 麼 葉 振 德 為 Cudgin 的 可 能 性 不 大， 此“ 葉
振德”並非范氏所言的“葉振德”。

葉 振 德 為 南 海 葉 氏 入 粵 之 始 祖， 也 是 義 成
行 創 始 人 葉 上 林 的 曾 祖 父。 對 於 葉 振 德 入 粵 以

前 的 葉 氏 遷 居 情 況， 葉 上 林 墓 誌 銘 與 民 國《 廣
東 葉 氏 家 譜 》 均 有 所 記 載。《 皇 清 晉 封 資 政 大
夫 鹽 運 使 司 銜 葉 先 生 墓 表 》 載 葉 上 林“ 籍 本 福
清明宰相葉文忠公之裔，由同安再遷南海”89。
族譜中的《資政大夫葉公祠堂銘》亦有記：“南
海 葉 氏 遷 自 福 建 之 同 安， 同 安 遷 自 福 清， 其 遷
南 海 者 曰 振 德。” 90 由 此 可 知， 南 海 義 成 行 葉
氏 入 粵 以 前， 先 從 福 建 福 州 府 福 清 縣 遷 往 泉 州
府同安縣，後再遷廣東南海縣。

至 於 義 成 行 先 祖 華 山 公 以 上 世 系 及 其 遷 自
何處？同治九年（1780 年），葉上林之孫葉紉
蘭 依 據 德 光 堂 族 及 他 房 族 譜 兩 相 考 證 校 訂， 認

圖 9. 民國《廣東葉氏家譜》所載《資政大夫葉公祠堂銘》（圖片來源：筆者攝製提供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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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 葉 氏“ 實 為 延 慶 公 之 後， 何 則 延 慶 之 孫 祥、
幣、 兗、 諒、 俊， 五 公 皆 世 居 福 建 仙 遊 縣。 其
五公子孫中，後或有由仙遊縣遷泉州府同安縣，
別 開 支 派， 均 未 可 知。 後 生 臺 山 公， 兩 傳 生 華
山 公， 華 山 生 同 遊， 同 遊 生 入 粵 始 祖 振 德 公，
綿綿延延，椒實蕃衍，則我族即延慶公之子孫，
延 慶 公 以 上 葉 公 子 高， 以 下 實 為 我 族 之 一 脈 遠
祖 也， 明 矣。 或 謂 正 簡 公（ 延 慶 公 之 孫 ） 之 六
子 名 葵， 曾 隨 母 梁 氏 歸 閩， 或 在 閩 數 年 別 開 支
派， 然 後 還 粵， 則 我 族 或 即 葵 之 子 孫， 終 未 可
定 ” 91。 從 葉 紉 蘭 考 證 來 看， 義 成 行 葉 氏 可 追
溯 至 福 建 仙 遊 延 慶 公， 延 慶 公 至 華 山 公 之 間 世
系 則 不 甚 清 晰。 葉 紉 蘭 依 據 兩 套 族 譜 考 證 推 測
了 中 間 世 系 的 幾 種 可 能 性，“ 終 未 可 定 ”。 雖

然 延 慶 公 至 華 山 公 世 系 不 清， 但 延 慶 公 從 江 西
贛 州 府 信 豐 縣 遷 入 福 建 興 化 府 仙 遊 縣，“ 吾 家
葉 姓 入 福 建 者 以 延 慶 為 始 ” 92， 義 成 行 葉 氏 入
閩 首 居 仙 遊 縣 則 是 無 疑。 至 於 葉 氏 從 興 化 府 仙
遊 縣 如 何 遷 入 福 州 府 福 清 縣， 則 有 待 進 一 步 考
證。

綜 上 所 述， 義 成 行 葉 氏 最 初 由 延 慶 公 從 江
西 贛 州 府 信 豐 縣 遷 入 福 建 興 化 府 仙 遊 縣， 其 後
轉 遷 福 州 府 福 清 縣、 泉 州 府 同 安 縣， 至 清 康 熙
年 間 葉 振 德 遷 入 廣 東 南 海 縣。 從 葉 氏 族 譜 與 墓
誌 銘 材 料 來 看， 義 成 行 葉 氏 族 源 追 溯 並 未 提 及
婺 源 縣 與 詔 安 縣 兩 地， 而 葉 氏 先 世 曾 經 居 於 福
清 縣 則 是 無 疑 的。 故 學 界 關 於 義 成 行 祖 籍 地 的

圖 10. 民國《廣東葉氏家譜》所載《重修倚山樓記》（圖片來源：筆者攝製提供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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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江西婺源縣說”“福建漳州詔安縣說”和“福
州府福清縣說”中，筆者更傾向於第三種的“福
州府福清縣說”。

葉 上 林 創 辦 義 成 行 以 前， 曾 在 潘 振 承 的 同
文 行 任 職 管 賬， 但 任 職 的 時 間 卻 不 清 楚。 93 族
譜記載：“公性純孝，年十七即以代勞為己責，
學 業 雖 有 成， 而 不 敢 坐 食 親 力， 遂 遠 賈 武 夷，
然 歲 諱 奉 養 者 半 載， 公 不 自 安， 就 省 經 理， 時
文 岩 潘 公 洋 行 領 袖 也， 甚 器 重 公 焉。” 94 葉 上
林生於乾隆十八年（1753 年），乾隆三十五年
（1770 年 ） 年僅 17 歲的他已開始經商， 遠赴
產 茶 中 心 武 夷 山 採 販 茶 葉， 半 年 以 後 到 潘 振 承
洋 行 任 職 並 受 到 器 重。 葉 上 林 在 同 文 行 的 任 職

經 歷， 一 定 程 度 上 為 其 後 充 任 行 商 及 創 辦 義 成
行奠定了基礎。

至 於 葉 上 林 何 時 承 充 行 商 以 及 創 辦 義 成
行？ 族 譜 所 載 葉 上 林 人 物 傳 記《 入 粵 三 房 四 世
祖花谿公》云：“歲壬子（1792 年）始充辦洋
務， 其 間 為 同 事 所 累， 至 家 無 餘 資， 而 公 處 之
晏然，其豁達所性然也。”95《重修倚山樓記》
亦 有 記：“ 初， 公 之 始 充 辦 洋 務 也， 係 同 石 而
益 行 合 夥， 及 石 家 敗 欠 國 課 百 萬 有 餘， 波 及 於
公， 時 公 家 已 潤 罄 家 賠 累， 始 得 免 於 難， 竟 至
不 能 卒。 歲 公 之 得 血 病， 實 由 此 始， 迨 除 夕，
家 討 債 者 不 下 數 百 人， 公 慰 之， 而 內 庫 實 空，
終 無 善 策， 三 鼓 後， 忽 聞 後 門 剝 啄 聲， 得 洋 人

圖 11. 民國《廣東葉氏家譜》所載葉上林事跡（圖片來源：筆者攝製提供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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贈 遺 白 金 三 千 圓， 公 盡 付 之， 討 債 者 因 此 見 信
於友。明年大起，另開義成行，商名上林。”96

從 族 譜 記 載 來 看， 葉 上 林 充 任 行 商 經 歷 帶 有 神
秘色彩，同時也清晰記述了葉氏於乾隆五十七年

（1792 年）始辦洋務充任行商，次年（1793 年）
開設義成行。馬士（H. B. Morse）在《東印度
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》中的記載印證了葉上林充
任行商及開設義成行的時間節點，“（1792 年）
新 行 商 為 茂 官、 仁 官、 赤 泰、 沛 官 …… 仁 官 兩
三 年 來 簽 訂 過 相 當 巨 額 的 合 約， 但 由 於 他 仍 受
制於潘啟官，故延至 1793 年才接受他。” 97

此 外， 義 成 行 葉 上 林 與 而 益 行 石 氏 關 係 密
切。 葉 上 林 在 同 文 行 任 職 之 時， 曾 通 過 私 人 關
係， 借 用 他 行 名 義 從 事 對 外 貿 易。 據 研 究， 葉
上 林 與 英 國 東 印 度 公 司 的 第 一 次 貿 易 訂 單 發 生
在 1776 年， 其 後 葉 氏 借 用 他 行 通 商 許 可 證 經
常 與 英 國 東 印 度 公 司 和 丹 麥 亞 洲 公 司 進 行 生 意
往 來。 他 在 1792 年 充 任 行 商 之 前， 即 是 借 用
而益行的通商許可證對外貿易。98 族譜所言“同
事 ”， 即 指 而 益 行 的 石 中 和。《 粵 海 關 志 》 記
載 而 益 行 創 設 於 乾 隆 四 十 三 年（1778 年 ），
至乾隆六十年（1795 年）破產，“洋商石中和
拖 欠 夷 貨 價 銀 除 變 抵 還 外， 尚 欠 五 十 九 萬 八 千
餘兩” 99。需要指出的是，義成行開設於 1793
年， 而 益 行 破 產 於 1795 年， 族 譜 所 言 葉 氏 為
而 益 行 破 產 所 累， 此 後 另 開 義 成 行， 明 顯 兩 個
事 件 時 間 順 序 有 前 後 倒 置 之 誤。 葉 上 林“ 係 同
石 而 益 合 夥 ”“ 另 開 義 成 行 ”“ 為 同 事 所 累 ”
等 族 譜 記 述 都 表 明， 葉 上 林 不 僅 是 借 用 而 益 行
名 義 經 營 洋 務， 而 且 還 是 具 有 而 益 行 一 定 股 權
的 合 夥 人。 可 見， 葉 上 林 充 任 行 商 及 創 辦 義 成
行以前，曾與而益行關係十分緊密。

乾隆五十八年（1793 年），英國東印度公
司 正 式 承 認 葉 上 林 行 商 身 份。 該 年， 初 承 行 商
的葉上林排列行商第七位，對外貿易份額最少，
毛織品份額僅佔 1 份， 武夷茶 600 箱， 工夫茶
8,000 箱， 貢 熙 茶 1,000 箱。 100 至 嘉 慶 元 年
（1796 年），僅過了三年，義成行葉上林便已
躍 居 行 商 第 四 位， 成 為“ 潘 伍 盧 葉 ” 四 大 行 商
之 一。 葉 上 林 不 願 向 外 國 人 借 貸 大 量 銀 兩， 他

主 要 經 營 直 接 收 取 現 金 的 貨 品， 同 時 避 免 進 口
市 場 銷 售 不 佳 的 物 品， 在 對 外 貿 易 中 顯 得 特 別
謹慎與精明， 101 這使得義成行迅速成為廣東四
大 洋 行 之 一。 需 要 注 意 的 是， 范 岱 克 因 葉 上 林
與丹麥亞洲公司貿易未超貿易總額的 10%，而
一般情況下保商會佔 20% 以上份額，故稱葉上
林非保商， 而是“ 小商人 ”。 102 然而據馬士記
載，葉上林於乾隆六十年（1795 年）開始擔任
英國東印度公司保商。 103 保商是粵海關及外商
指 定 充 當 外 商 船 隻 的 保 證 人， 行 商 中 少 數 財 厚
本 足 者 方 可 擔 任。 英 國 東 印 度 公 司 指 定 葉 上 林
為保商之一，可見葉氏並非所謂的“小商人”。

嘉 慶 八 年（1803 年 ）， 葉 上 林 準 備 退 出
行 商 之 列。 梁 嘉 彬 有 言：“ 葉 上 林 深 畏 中 國 官
吏 之 橫 徵 暴 斂， 且 已 身 多 病， 願 得 早 息 仔 肩，
其 後 幾 經 公 班 衙 勸 阻， 葉 上 林 始 允 繼 辦 行 務 一
年。” 104 次年， 葉上林正式退出， 英國東印度
公 司 貿 易 記 錄 此 後 未 見“ 仁 官 ” 之 名。《 葉 氏
族 譜 》 亦 記：“ 開 義 成 行， 商 名 上 林， 不 數 年
間 即 辭 退， 時 充 辦 洋 商 從 未 有 能 辭 得 退 者， 公
蒙 各 大 憲 請 旨 特 許 退 商， 是 亦 異 數 也。 嘉 慶 甲
子（1804 年 ） 歲， 公 既 辭 退 洋 商。” 105 行 商
本 有 欽 定 性 質， 退 辦 需 要 朝 廷 批 示， 且 行 商 退
辦 之 時 必 須 清 償 所 有 債 務， 方 能 獲 得 批 准。 大
多 行 商 舉 借 外 債， 債 務 不 少， 行 商 退 辦 難 度 極
大。 因 葉 氏 採 用 直 接 收 取 現 金， 不 向 外 商 借 貸
大量銀兩的貿易方式，葉氏退辦之時並無債務，
反 而 還 是 外 商 的 債 權 人。 葉 上 林 在 洋 務 全 盛 之
時，“ 呈 請 奉 准 退 辦， 奉 旨 俞 允 ” 106， 成 為 唯
一 成 功 退 隱 的 行 商。 嘉 慶 十 二 年（1807 年 ）
潘 有 度 以 50 萬 銀 兩 為 代 價 退 出 洋 行 事 務， 後
被 官 府 強 制 再 次 出 任 行 商。 由 此 推 斷， 葉 上 林
深 知 官 府 無 度 徵 斂， 藉“ 血 病 ” 等 身 體 緣 由，
向 官 府 繳 納 不 少 銀 兩 才 得 以 退 辦。 葉 上 林 雖 退
出 行 商 之 列， 其 後 人 仍 會 受 到 官 府 的 逼 捐。 如
嘉慶十九年（1814 年），天理教叛亂，廣東總
督 及 粵 海 關 監 督“ 勒 令 富 商 先 為 報 效， 潘 啟 官
及 葉 仁 官 之 子 各 獨 捐 二 萬 兩 ” 107。 葉 上 林 退 辦
後，“ 日 以 評 書 讀 畫 為 事， 築 風 滿 樓 為 吟 眺 之
所， 著 書 置 業 多 在 此 數 年 間 ” 108， 於 廣 州 白 雲
山 修 建 倚 山 樓， 交 遊 名 流、 讀 書 刻 畫， 直 至 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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慶十四年（1809 年）病逝。

結語

根 據 族 譜 資 料 考 證， 第 一， 泰 和 行 顏 氏 祖
籍 福 建 南 安 縣， 而 非 晉 江 縣； 顏 容 舒 與 顏 廷 濬
是 叔 侄 關 係， 非 父 子 關 係； 顏 亮 洲 經 商 與 創 立
泰 和 行 的 時 間 可 進 一 步 具 體 到“ 雍 正 三 年 至 六
年 ”， 較“ 雍 正 年 間 ”“ 乾 隆 十 二 年 ” 和“ 不
晚 於 雍 正 六 年 ” 三 種 說 法 更 為 合 理。 第 二， 潘
振 承 開 設 同 文 行 的 時 間， 目 前 有“ 乾 隆 七 年 左
右 ”“ 乾 隆 八 年 以 前 ”“ 乾 隆 九 年 以 後 ”“ 乾
隆 二 十 五 年 ” 四 種 說 法， 均 忽 視 了 潘 振 承 充 任
行 商 與 創 立 同 文 行 之 間 的 時 間 差； 最 晚 在 乾 隆
十 三 年 以 前， 潘 氏 已 全 權 代 理 達 豐 行， 成 為 外
商 眼 中 實 質 上 的“ 行 商 ”； 直 到 乾 隆 二 十 六 年
底 左 右， 潘 振 承 徹 底 退 出 達 豐 行， 完 成“ 達 豐
行 潘 啟 官 ” 向“ 同 文 行 潘 啟 官 ” 的 轉 變， 這 應
是 同 文 行 正 式 創 立 的 時 間 點。 第 三， 義 成 行 葉
上 林 的 祖 籍 來 源， 存 有“ 江 西 婺 源 縣 ”“ 漳 州
詔 安 縣 ”“ 福 州 福 清 縣 ” 三 種 說 法， 從 墓 誌 銘
及族譜來看，以福州福清縣一說更為合理。

清 代 泰 和 行 顏 氏、 同 文 行 潘 氏 以 及 義 成 行
葉 氏， 彼 此 之 間 不 僅 聯 繫 密 切 而 且 關 係 複 雜。
如 同 文 行 潘 振 承 與 泰 和 行 顏 亮 洲 共 同 捐 建 湄 洲
文 廟， 義 成 行 葉 上 林 開 設 洋 行 以 前 曾 任 同 文 行
管 賬 以 及 而 益 行 合 夥 人， 而 益 行 創 始 人 石 夢 鯨
曾任職泰和行並與顏時瑛為表兄弟關係。此外，
廣 州 閩 籍 商 人 不 僅 以 地 緣 關 係 形 成 商 人 組 織，
而 且 還 積 極 參 與 地 方 建 設 來 加 速“ 在 地 化 ” 過
程。 如 同 文 行 潘 振 承、 泰 和 行 顏 亮 洲、 晉 江 郭
誠 齋 等 福 建 商 人 共 同 捐 建 廣 州 湄 洲 三 廟。 其 一
是 閩 籍 商 人 以 湄 洲 三 廟 為 物 質 載 體， 以 同 鄉 之
誼、 媽 祖 文 化 為 紐 帶， 整 合 廣 州 閩 籍 商 人 的 社
會 關 係 網 路， 使 閩 籍 商 人 成 為 廣 東 洋 行 貿 易 的
主 角， 故 梁 嘉 彬 有 言：“ 十 三 行 行 商 原 籍 多 為
福建， 誠屬事實。” 109 其二， 閩籍商人捐建廣
州 湄 洲 三 廟， 將 媽 祖 文 化 從 祖 籍 地 福 建 落 地 生
根 到 貿 易 地 廣 州， 閩 籍 商 人 積 極 參 與 廣 州 地 方
建 設 的 過 程， 實 為 其“ 在 地 化 ” 的 重 要 體 現。
本 文 對 泰 和 行、 同 文 行 和 義 成 行 這 三 個 閩 籍 行

商 家 族 事 跡 進 行 了 考 證 與 補 充， 希 望 對 廣 州 行
商 之 間 的 社 會 關 係 網 路、 廣 州 閩 籍 商 人“ 在 地
化”等問題的研究能夠有所裨益。

附： 本 文 為 國 家 社 會 科 學 基 金 重 大 專 案“ 廣 州

十 三 行 中 外 檔 案 文 獻 整 理 與 研 究 ”（18ZDA195）

的階段性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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